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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及其改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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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个人所得税自 1917 年开征以来,

现已成为加拿大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是

政府财税体制的基础, 也是政府运用税收杠

杆调节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个人所得

税税基的确定、税率的变动、税收减免等政

策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工作、储蓄、投

资的积极性, 影响政府的收支活动, 进而影

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所以, 个人所得税

是加拿大税收制度的重要方面, 也是 1988 年

税制改革的重点。

一、个人所得税的基本问题

11 个人所得税收入的主要来源。加拿大

政府是按“联邦所得税法”征税的。根据所

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由联邦和省政府共同征

收。联邦政府与除魁北克省之外的所有省政

府都签了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协议。凡签

定协议的省份, 由联邦税收管理局代表省征

税, 然后联邦政府按一定比例与各省进行分

成, 以减少重复课税和征管上的混乱。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加拿大缴纳个人

所得税人数和征收的税额有了很大变化, 据

统计,1945 年至 1992 年, 纳税人从不足 230

万人增加到 1360 万人, 应税总额由 0134 亿

加元猛增到 1332 亿加元。1992 年在缴纳的

联邦个人所得中, 占纳税人 1312% 的年收入

在 5～ 10 万加元税级者缴纳的联邦税最多,

其纳税额占联邦个人所得税总额 31.5%; 其

次是占纳税人 1.9% 的高收入阶层, 他们缴

纳的个人所得税占联邦个人所得税总额的

1712%; 年收入在 115 万加元以下的纳税人

所缴纳的联邦个人所得税仅占联邦个人所得

税总额的 013%。①再从各省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看, 安大略是缴纳联邦个人所得税最多的

省份, 占到联邦个人所得税总额的 4311%;

其次是魁北克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它们

分别占 2118% 和 1313%。由此可见, 加拿大

个人所得税收入主要来自中等和高收入阶层

和工商业、金融业发达的省份。这是加拿大

政府制定税收政策和措施时所不可忽略的部

分。

21 税基的范围。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是加

拿大居民的收入和非居民在加拿大的收入。

根据加拿大所得税法规定, 凡属加拿大居民,

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所取得的收入均须

纳税; 对不是加拿大居民, 但他们的收入是

来自加拿大的也须纳税。纳税毛收入包括就

业收入、企业收入、投资收入、资本利得

(以扣减损失后的 75% 为税基) , 财产收入和

其它收入等。对非加拿大居民, 仅就其从加

拿大境内从事经营或提供个人劳务所取得的

收入, 以及处置在加拿大的资产所获得的资

本利得征税。征税并不是对毛收入征税,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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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减去税法规定的扣除、减免等项目后剩下

的部分才是应税所得。在加拿大, 允许在税

前扣除的项目包括: 医疗保健的扣除、迁移

费支出、教育费支出、保姆费支出、其他就

业支出、为取得应税收入发生的利息支出、子

女抚养费、为养老金和退休金捐款等。计算

出应税所得后再乘以适用税率, 得出的是应

纳税额。但应纳税额对其某些享有税收抵免

优惠待遇的纳税人还不是最终缴纳的税款,

只有当税收抵免从应纳税额中减去后, 才是

缴纳的税款。在加拿大个人所得税税收抵免

包括: 医药费、中学以上的学费和教育经费

(按一定比例抵免) ; 给予单身、已婚、老年

人、残废人的抵免, 股息税抵免 (纳税人可

享受数额相当于还原后的股息所得额

13133% 的联邦税收抵免, 此项仅适用于加拿

大居民) ; 给政府机构的政治捐款; 子女税收

抵免 (根据家庭收入而定, 高收入者的抵免

逐步降低为零) ; 已缴纳的国外税收的抵免

等。

31 税率。加拿大宪法规定, 联邦和省都

有权利征收个人所得税, 即加拿大个人纳税

者同时要缴纳联邦和省的个人所得税。因此,

个人所得税率除联邦税率外, 还有省级个人

所得税率, 由于各省 (除魁北克省外) 的个

人所得税由联邦政府代征, 并按一定比例拨

给各省, 所以, 在联邦和省个人所得税率平

均基础上采用综合个人所得税税率征收。现

行的联邦个人所得税率是按三级累进税率征

收的。应税所得从 1～ 29590 加元, 边际税率

为 17%; 应税所得从 29591 ～ 59180 加元,

边际税率为 26%; 应税所得从 59181 加元及

以上的部分, 边际税率为 29%。同时, 联邦

政府还对应税所得扣除个人抵免额后的税款

征收附加税。如果扣除抵免后的税款低

于 12500 加元, 按 3% 征收普通附加税; 如

果税款高于 12500 加元, 则按 5% 征收附加

税。各省制定的个人所得税率和附加税率都

不相同, 育空地区的税率最低是 45%, 纽芬

兰省的税率最高 69%, 各省平均税率为

55%。从综合个人所得税税率看, 其边际税

率为: 应税所得 1～ 29590 加元, 税率为

26135%;29591 ～ 59180 加元, 税率为

40130%;59181 ～ 63437 加元, 税率为

44195%;63438 加元及以上为 4614%。魁北

克的现行税率是按 7 级 征 收 , 应 税所得在

7000 加元以下按 1610% 最低税率征收; 当

应税所得达 55269 加元及以上则按 2614%

的最高税率征收; 当个人应税收入超过一定

数额时也要加征附加税。按规定, 省的基本

应税额在 5000 ～ 10000 加元之间按 3% 征

收附加税, 超过 10000 加元按 10% 征收附加

税。

41 税收抵免和扣除。加拿大所有的纳税

者都可享受到某些税收抵免或扣除, 以减少

缴纳的所得税额。税收抵免是指按照税法规

定的优惠项目和数额从应纳税额中减去, 使

缴纳的税款减少。税收扣除主要包括个人的

某些特殊生活开支以及为获取收入而支出的

非事业经费, 如利息开支、慈善捐款等开支

项目。扣除项目是从应税所得中减去, 所减

少的纳税额决定纳税人采取哪一级边际税

率。税收抵免和税收扣除之间是有区别的, 其

主要区别在于: 税收扣除与边际税率有关, 边

际税率越高扣除的税款也就是越大; 而税收

抵免则与边际税率无关, 不论纳税人的边际

税率是高还是低, 其税收抵免额是一样的。

税收抵免和税收扣除是加拿大政府运用

税收政策调节经济的有效政策措施。加拿大

联邦政府和省政府根据其发展需要制定其税

收抵免和税收扣除项目。目前, 加拿大联邦

政府实施的税收抵免和税收扣除项目主要

有: (1) 抚养儿童支出的扣除。每个 7 岁以

下符合条件的儿童或是有体力或智力损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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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最高扣除额为 5000 加元; 对 7—15 岁

符合条件的儿童或是体弱多病的儿童, 最高

扣除额为 3000 加元。 (2) 基本联邦税抵免。

考虑到纳税人基本生活开支和个人及家庭的

各种不同情况, 联邦政府给予部分税收抵免。

抵免额是按联邦规定的基本税收额的 17%

进行扣除。同时规定, 基本抵免额超过年均

消费物价指数 3% 时实行指数化调整, 即根

据通货膨胀率自动调整抵免额或扣除额。

1993—1995 年联邦政府对加拿大个人纳税

者的个人基本抵免额规定为 1098 加元; 对

已婚夫妇抵免额 915 加元; 对体弱或伤残的

纳税者抵免额 720 加元; 对 65 岁和 65 岁以

上的个人抵免额为 592 加元; 如果纯收入超

过 25921 加元可按 15% 抵免, 这两种抵免方

式可在配偶间相互转移; 对 18 岁以上因身体

虚弱需要家庭资助者可获得 269 加元抵免

额。由于魁北克省没有参加联邦—省财政协

定, 所以该省是按基本联邦税的 1615% 实行

税收抵免。 (3) 股息税抵免。加拿大对个人

和公司赚取的股息抵免 25%, 这可使纳税人

交纳的基本联邦税减少 1313%。因为股息税

抵免是在计算联邦税之前扣除的。 (4) 销售

税抵免。这是对低收入家庭和个人实行的联

邦商品和劳务税的扣除。(5) 儿童税收补助,

这是指因抚育儿童而享受的抵免额。 (6) 其

它扣除。如对交纳省个人所得税的扣除、对

国外税款的扣除、医疗费扣除等等。来自省

政府税收抵免和扣除的项目, 大部分是与联

邦政府相一致, 只是在数额和范围上有区别,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 (1) 政治捐款税

收抵免。除马尼托巴和萨斯喀彻温省外, 其

它各省都对政治捐款实行税收抵免, 抵免额

在 250～ 750 加元不等。(2) 对风险资本投资

的税收抵免。此项抵免旨在鼓励私人投资, 抵

免的方法有的省是按一定金额抵免, 如安大

略省可抵免 1000 加元; 有的省是按一定百

分比进行抵免, 如萨斯喀彻温省是按 20% 进

行抵免。 (3) 股票储蓄计划。有的省对公司

通过股票储蓄计划进行投资给予 10～ 30%

的税收抵免优惠。

51 魁北克省个人所得税的特点。魁北克

省的个人所得税制与其他各省的个人所得税

制是不相同的, 主要不同点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首先, 魁北克省没有参加联邦—省财政

协定, 因此, 该省是在本省的税法下征收个

人所得税。其次, 魁北克居民可以享受税收

减免优惠, 其减免额是应缴纳的基本联邦税

额的 1615%。第三, 个人所得税是根据其应

税所得按累进税率征收, 税级为 7 级, 最高

边际税率 2614%, 最低边际税率为 1610%。

第四, 魁北克省个人所得税的基本扣除额是

1180 加元。其它扣除项目包括: 单身纳税者

扣除 210 加元; 已婚夫妇扣除 1180 加元; 单

身家庭 (指离婚后单独一个人生活者) 扣除

260 加元; 对第一个未成年儿童扣除 520 加

元; 对两个及以上未成年儿童都按 480 加元

进行扣除; 对体弱智残者扣除 440 加元; 年

龄超过 65 岁以上者扣除 440 加元。另外, 儿

童抚育支出、销售税抵免、医疗费支出、慈

善捐款等作一定扣除。②

61 个人所得税的缴纳。加拿大对个人所

得税的征收和管理采用源泉扣交与自报自缴

相结合的方法。源泉扣交根据纳税人的工作

性质不同, 将扣交期限分为两类: 一类是固

定职业者, 按月扣交; 一类是非固定职业者,

按季扣交。个人所得税的扣交一般由雇主或

银行来完成, 一部分没有预扣的自由职业者,

到银行或税务部门的纳税中心预交税款。自

报自缴的纳税申报制度是指纳税人每年

10—12 月收到由国家税务部门寄来的纳税

辅导材料 (该辅导材料详细告诉纳税人如何

进行申报、填写纳税表以及如何计算扣除各

项费用项目、税收抵免和应缴的税额) 后,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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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求自已核算、整理, 按税表逐项填报, 并

于第二年 4 月 30 日前寄到税务部门, 税务部

门通过电脑审核, 计算出纳税人全年应缴的

税款, 开具纳税凭证, 多退少补, 一般税务

部门应在 6 月 1 日前退还纳税人多缴纳的税

款, 否则按退税时上月国库券利率支付利息。

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近 20 年来, 加拿大政府针对税收制度出

现繁杂、不公正以及阻碍经济增长等弊端对

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了不断改革, 尤其是

1988 年的税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11 改革的必要性。首先旧税制反映出税

收计算的复杂性减低了征税的效率。在加拿

大, 计算应纳所得税额是一个非常繁琐和复

杂的过程。就个人所得税来看, 要向联邦政

府缴纳一定的税额, 必须先经过一系列的计

算。如先从可调整毛收入中减去个人减免项

目和个人扣除项目, 然后乘以适用税率, 再

得出应纳税额。对填报表格的纳税者来说, 不

仅仅只了解几步计算公式, 关键在于要清楚

每道公式中各项所包含的内容。例如, 总收

入中不计入的项目包括: 资本利得的半数、省

和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利息、雇主提供的医

药费、失业救济金、慈善机构捐赠的救济款、

战争负伤的抚恤金等。在个人扣除项目和减

免项目中又包括迁居费用、应酬费、训练费

用、与鼓励储蓄行为有关的加拿大注册退休

金计划、加拿大注册退休储蓄计划、加拿大

注册房产储蓄金计划; 与鼓励投资行为有关

的第一个 1000 加元的红利、利息收入等。因

此, 纳税者每年都要填报纳税表, 都必须记

住各个项目和弄清楚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

系, 才能计算出纳税者的应纳所得税额。第

二次大战以后, 随着税法不断修改和变化, 各

项目越分越细, 扣除项目也在扩大, 税收档

次也分得较细, 这都给纳税者带来计算上的

很大麻烦, 不利提高税收征收效率。其次, 较

重的课税抑制了人们的工作、储蓄和投资积

极性, 有碍于经济增长。自 1970 年以来, 由

于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影响, 石油危机的冲击,

使加拿大经济处于衰退之中, 加重了加拿大

私人和企业的税收负担, 尤其是个人所得税

增长迅速, 损伤了人们的工作、投资积极性。

《加拿大统计》资料的数据表明,1960 年个人

所得税纳税总额是 28 亿加元,1987 年已增

到 955 亿加元, 增长了 30 多倍, 税收负担的

加重, 加上其它经济因素的影响, 使加拿大

缺乏投资动力和刺激因素, 从而阻碍经济增

长。再从税率看, 改革前, 加拿大个人所得

税最高边际税率是 34%, 这一税率虽低于邻

国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 50%。但由

于加拿大个人所得税是由联邦和省共同征

收, 其综合税率高达 51～ 57% 之间。高税率

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 投资兴趣下降, 进

一步阻碍经济的发展。正如 1987 年加拿大税

制改革白皮书所指出的: 只有相对应地降低

个人所得税率, 才有助于鼓励个人就业、储

蓄与投资, 支持加拿大企业吸引与保留人才,

有助于提高加拿大经济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增

长。第三, 税负中反映出收入相同的纳税者

支付不同的税收, 这违背了税收横向公平的

原则。例如: 在 3～ 4 万加元所得收入档次的

纳税人有 15814 万人, 其中无税或缴纳极少

税收的人仅占这一收入阶层的 1%; 按 5% 以

下税率纳税的占 2%; 按 5～ 10% 税率纳税的

占 7%; 按 10～ 15% 税率纳税者占 66%; 按

15～ 20% 税率纳税者占 24%。③可见, 总收入

相同的纳税者所承担的税负却有很大差别。

分析起来, 主要原因在于:70 年代以来, 加

拿大某些纳税者或集团享受着许多税收优惠

条款, 使他们合法逃避税收, 例如, 对已实

现的资本利得的一半征税, 部分股息收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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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收入免税等等。据统计,1972 —1984 年

不包括个人减免和扣除在内的税收优惠条款

已从占纳税者总收入的 915% 上升到 14%。

可见, 税基被大大侵蚀, 税制的真实累进程

度受到影响, 税收的公平原则也受到损害。所

以,“使税收制度更加公平”成为加拿大政府

1988 年税制改革的首要目标。

21 改革的主要内容。 (1) 降低税率、减

少税级、简化纳税手续。降低税率, 减少税

级是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从 1988 年起加拿大联邦个人所得税最高边

际税率从 1983 年的 34% 降为 29%, 税级由

10 级减为 3 级。各省的个人所得税 (除魁北

克省外) 以联邦个人所得税为基础征税, 同

时还征收一定比例的附加税。 (2) 全面实行

“税收抵免制”。这是将原税法中有关“个人

减免制”与部分“扣除”项目全部改为税收

抵免。这一改革使原来计算应税所得的公式

有了变化, 在“税收抵免”制下, 纳税者首

先在归总其毛收入后, 除去有限的几个扣除

项目的扣除 (如抚养儿童费用、申请工作费

用、某些对社会保险计划的捐献等) 后所获

取的余额为“应税所得”。另外, 在计算过程

中, 联邦政府采取了“不可退还的税收抵

免”(Non _ refundable Tax Credit ) 方式对征

税进行改革。“不可退还的税收抵免”是指将

应税所得与税收抵免相比, 如果前者大于后

者, 则个人应对此差额按不同的适用税率计

算应纳所得税额; 如果后者大于前者, 则个

人无须纳税, 但其余额政府也不给予偿还。

(3) 拓宽税基, 减轻部分居民的税负。这次

税制改革取消或降低了部分原有的“扣除”项

目和某些特殊税收优惠政策。例如 , 对第

一个 1000 加元的利息, 红利收入的扣除予

以取消, 取消就业支出费, 限制退休金和注

册退休储蓄计划扣除数额, 限制自我就业者

资本成本与经费费用的扣除额, 降低红利收

入的税收抵免额, 对大多数已实现的资本利

得实行免税上限规定, 等等。 (4) 指数化调

整。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 使纳税者所得到

的收入并不能客观和实际地反映出其真实购

买力。同时, 通货膨胀会使纳税人名义收入

增加, 从而将纳税者推向更高一级的税收档

次, 这无疑增加了纳税者的税收负担。针对

70 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滞胀”现象,

加拿大政府从 1974 年开始根据通货膨胀率

每年自动调整个人所得税中的税收减免项目

和税收档次, 使其完全实行税收指数化。

1983—1984 年根据政府控制通货膨胀计划

的有效实施, 指数化幅度从 616～ 1212% 降

到 5% 的范围。1988 年税制改革法确定年通

货膨胀率超过 3% 将实行税收指数化。指数

化限定的范围主要有: 税级、基本个人扣除

额、已婚夫妇税收减免额、与年龄有关的减

免额、与弱智、病残有关的减免额以及与抚

养未成年儿童有关的减免或抵免额等。

三、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影响及趋势

1988 年的税制改革是加拿大税收历史

上一次最重要的改革, 它对加拿大经济的改

革产生了较大影响。个人所得税改革所带来

的最显著的变化是: 第一, 全国 970 万个家

庭 (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 85% ) 从这次改革

中得到降低税收的好处; 有 85 万人将不再支

付联邦个人所得税; 只有 1011% 的家庭增

税。④第二,1988 以来, 加拿大个人所得税收

入有了明显的增加, 由 1987 年的 955 亿加元

增加到 1988 年的 1071 18 亿加元, ⑤增长了

1110%,1995 年又增加到 1332 亿加元。⑥第

三, 在这次改革中, 加拿大实行全面“税收

抵免”制度取代提高和扩大所得税扣除额和

免税额的办法, 对收入不同者规定统一的抵

免额。这是加拿大税制改革的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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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点变化中不难看出, 加拿大政

府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一, 降低税率, 拓宽税基, 增加了财

政收入, 促进了经济增长。税制改革降低了

个人所得税税率, 这既能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又能增加资本供给。85 万纳税人从纳税名册

上完全注销, 这个变化可使贫困者口袋里的

钱比往年增多, 生活状况也将比往年好。同

时这笔免征的税额必将转移到其他用途上,

从而刺激了商业、服务行业、房地产业等方

面的发展。而拓宽税基不仅财政收入未因税

率的降低而下降, 而且还有一定的增加, 从

而增强了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 促进了

经济的发展。

第二, “税收抵免”制的实施, 更进一步

体现了所得税制的公平。因为传统的“个人

减免”和“扣除”额的多少取决于纳税者所

处的应税收入等级和适用税率, 而高收入纳

税者享受到的“减免”和“扣除”优惠要比

低收入者多得多, 尤其是资本收入的抵免, 这

是高收入纳税者的极好避税场所, 也是政府

税收的最大漏洞之一。而实行“税收抵免”制,

是采用一种固定抵免额的方法, 这对所有纳

税者都是同等对待, 所以, 加拿大政府的这

一作法, 能够比较有效地改进税制的公平程

度, 也是使个人所得税征收趋于公平的一种

创新。

第三,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税收体制。对

个人所得税的征收,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政

府之间划分了各自的权限, 并实行联邦和省

统一税基的作法, 即由联邦制定的税基为基

础, 各省按照联邦确定的税基制定本省的税

基。这种做法不仅有效地保证了各级政府税

政统一, 而且便于计算, 减少联邦与省之间

因税收征收范围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也有利

于联邦实行代征的征税制度。例如, 在统一

税基的基础上, 联邦一级统一征收交叉的税

种, 然后按比例分成或者让地方政府代征再

与联邦政府分成。这既避免了多次征税和税

收管理上的麻烦, 又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效率。

第四, 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一体化问题。早

在 1967 年, 加拿大卡特委员会在其著名的税

制改革报告中就提出了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一

体化问题, 但由于收入来源减少和管理等方

面的问题而没有具体实施。个人和公司所得

税一体化从理论上说是指废除公司所得税,

把全部的公司利润都放到个人层次上去课征

所得税。而在实践上通常采取的办法是保留

公司所得税, 对公司的全部利润课税; 而在

个人所得税的层次上, 允许股东将公司已缴

的税额进行抵免。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避免

重复征税, 有利于税收公平原则的实行。加

拿大在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一体化上已迈出了

一步, 即对部分股息、红利允许进行抵免。如

果实行完全的一体化, 还需作进一步的努力。

总之,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对加拿大税收

制度的完善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预计, 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加拿大个人所得税的

税基、税率、税收减免等将会随之进行调整

和改革, 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注释:

①②⑥卡林·特里夫、特德·库克:《1995 年国

家财政》,3:2 、3:7 、3:1 页, 加拿大, 加

拿大税收基金会,1995 。

③加拿大财政部:《个人所得税改革》,11 页, 加

拿大, 加拿大财政部,1997 。

④杰·斯特克: 《加拿大公共财政》,95 页, 加

拿大, 霍尔特、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

1992。

⑤加拿大统计局: 《加拿大经济展望:1993 ö94

历史统计增补》,14 页, 加拿大, 加拿大统计

局,1994 。

(责任编辑: 徐云鹏)

·31·


